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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8〕20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的通知》（粤府办〔2018〕43号）、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湛江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的通知（湛府规【2019】11号）的文件要求，为符合条件的0-6岁残疾儿童提供机构康复功能训练等基本康复服务,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不断提高残疾儿童生活自理能力,增强社会参与；用于0-6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经费开支，如0-6岁残疾儿童全日制康复训练经费、0-6岁残疾儿童异地康复训练经费，着力改善残疾儿童康复状况、促进残疾儿童全面发展、减轻残疾儿童家庭负担，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目前，吴川市现有0-6周岁（含非持证）残疾儿童300余名，残疾儿童康复有较强的时效性，康复一个，解救一家，带动一片，大大减轻社会成本，行政成本。为此，吴川市残联把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训练作为重中之重的民生工程抓紧抓实。2025年我市0-6周岁在训残疾儿童286名，涵盖了肢体（脑瘫）、智力和精神（孤独症）、听力语言等类别。市残联不断加强对各机构的监管、指导，日常派人跟班督导，不定期不打招呼的抽查监管，有效提高了各机构的残疾儿童康复质量。2025年100%完成了总体目标。该项目资金全部用于0-6岁残疾儿童全日制康复训练服务，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康复服务率达95%以上。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为切实做好2025年度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关于印发〈吴川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吴财评[2020]2号)精神，结合《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文件要求、我会2025年度财政资金单个支出100万元的项目只有0-6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一个项目。对此，我单位组织专门力量对2025年度0-6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进行了绩效自评工作。我会从预算管理，预算执行、专项资金使用及产生效益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价。
3、 绩效自评结果
根据《吴川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6年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吴财绩[2026]2号）要求，结合我会实际情况，我会按照指标体系开展了0-6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绩效自评并进行自查评分，该项目全年预算数395.673万元，执行数395.673万元，完成预算的100%。该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得分100分，0-6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支出绩效管理优秀。
四、项目资金使用绩效
（一）资金管理过程情况
1.资金管理情况。2025年度中央下达0-6岁残疾儿童项目补助资金225.673万元,地方资金170万元。 一是该项目资金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安排，足额到位后的资金都已按时支付，到位资金的预算执行率100%，未出现骗取、截留、挤占、挪用等现象；二是该项目资金全部用于0-6岁残疾儿童全日制康复训练服务，资金到达后，我会制定了资金使用方案，严格按项目计划和资金用途规范管理文件要求专款专用；我会有健全的会计核算制度并严格按照残疾人相关政策及单位规定的制度执行。
2.绩效目标管理情况。该项目绩效目标设定依据清晰准确，指向明确，能够清晰准确反映预算资金的预期产出和效果。根据湛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湛江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的通知（湛府规【2019】11号）的文件要求，合理编制了年初预算绩效目标0-6岁残疾儿童数为150个，按目标数执行，2025年全年已为286名接受康复训练的0-6岁残疾儿童提供全日制康复救助，康复服务率达95%以上，已100%完成目标数，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3.事项管理情况。我会不断加强对各机构的监管、指导，日常派人跟班督导，不定期不打招呼的抽查监管，有效提高了各机构的残疾儿童康复质量。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2025年全年为286名残疾儿童提供0-6岁全日制康复训练救助。
（2）质量指标：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有效率（%）≥9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效益：通过对0-6岁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增强了残疾儿童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大大减轻社会成本，行政成本，减轻残疾儿童家庭负担，增强了残儿家庭对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向往。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100名残疾儿童家属，残疾儿童家属对0-6岁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服务项目的满意度100%。通过本次项目绩效自评的结果显示，本单位此次评价项目评优率为优，整体看，较为圆满的完成了年度任务。
4、 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该项目实施全年工作严格按照相关文件精神执行，中央省资金下达到地方财政拨付不及时，导致资金支出进度过程比较缓慢。下一步我会会加紧跟财政沟通协调，使资金按时足额拨付到位。
5、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bookmark: _GoBack]我市对得到康复服务救助的(0-6)岁残疾儿童进行“实名制”管理，补助资金使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项目资金支出手续完备；及时完善救助对象的相关资料并归档，做到一人一档，规范化管理。自觉接受审计、纪委监察委等各部门的检查和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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